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对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相关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独立

意见 

我们对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审计机构，聘用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该事务所能够独立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且在多年的审计工

作中能够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审计意见真实、准确反映公司

的实际情况，我们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本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二、关于聘任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

意见 

我们对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独立胜任



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在内控审计工作中能够坚持独立

的内控审计准则，内控审计意见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我们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本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关于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有利于

保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权益，促进相关责任人合规

履职；有助于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促进公司发展；有助

于保障公司和投资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相关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王林、徐莉萍、赵文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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